
附件 2

项目单行材料

项目（国家海上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和国家航空医学救援

基地）

（一）项目业主及业主性质、基本情况

项目业主：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业主性质：国家行政机关；

基本情况：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是海南省卫生健康行政

主管部门，负责拟订并组织实施全省卫生健康发展规划和政策

措施，起草有关法规规章草案，研究提出推进全省卫生健康改

革的意见和建议；统筹规划全省卫生健康资源配置，指导区域

卫生健康规划编制和实施，推进基本医疗服务和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制定并组织实施推进全省卫生健康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普惠化、便捷化和公共资源向基层延伸等政策措施。

（二）项目建设内容及主要考虑

1、构建陆基海上医疗救治网络。由海南省本岛及南海区域

的多家医疗机构组成。主要承担陆基海上医疗救治网络的“基地

中心医院、海岸近岸基地医院、前沿基地医院”等目标任务。海

上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和航空紧急医学救援基地隶属于国家海上

医学救援体系，海上紧急医学救援体系建设的第一步，是对区



域内医疗机构进行救援基地分级。

2、构建海上医疗救援机动力量。主要指医疗船、救援直升

机等，共同承担海上和航空紧急医学救援移动单元，是连接海

上、空中的紧急医学救援的实质性交通工具。在满足运输的功

能上，实现基本的医疗急救与转运等功用。

3、建设海上紧急医学救援基地支持平台。开展的海上和航

空紧急医学救援专业教育、陆海空相结合的培训演练和相关装

备研发等工作；指导和支持加强本辖区相关医疗卫生机构的海

上和航空紧急医学救援能力建设等。按照“将救援学科建设与科

室建设相结合，救援技术与临床工作相结合，救援队员培养与

急救专科医师培养相结合，救援装备与临床应用相结合”的原则，

建成“医、教、研”一体的全方位海上和航空救援医学的学科体系。

4、构建伤病员海陆空救治与转运体系。包括医疗船、陆上

车载医院、空中直升机、各类救护车等组成。承担海上紧急医

学救援的各类应急资源调度与指挥协调等；快速收集海上突发

事件的紧急信息与受伤情况，并及时上报上级部门；对海上突

发事件等，进行初步分类分层评估；负责与陆上、空中、海上

的医疗救援队伍及其它应急行业取得联系、保持沟通；协助海

上救治医疗网络机构之间，对伤病员“海陆空”救治与转运的调度

与安排等。

（三）与自贸港建设的关系

国家海上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和国家航空医学救援基地项目



是为了匹配我省自由贸易港建设对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南海区

域紧急医学救援保障的重要项目，是落实国家南海战略的重要

举措。

实行“建管用”三位一体，打造南海地区卫生应急保障战略支

点，构建陆海空立体化协同救援体系，全面提升紧急医学救援

综合保障能力，为应对南海维权和突发事件的卫生应急做好积

极准备；为我国开展南海开发建设、海洋航运提供医学救援保

障；也为开展周边国家海上救援协作提供有力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的“4.13 重要讲话”和中发〔2018〕12 号的

“指导意见”，都非常明确的把在海南建设海上救援基地放在重要

位置。建设自由贸易港，使海南再次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

开放的前沿。拥有了全国唯一的、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国际医

疗旅游先行区（博鳌超级医院等），成为对接亚、非洲、南美

等世界热带国家的窗口；也作为与东盟等南海周边国家交流的

纽带。

因此，为了更好的落实国家南海战略和“一带一路”战略，加

快国家海上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和国家航空医学救援基地建设，

全面提升南海区域海上重特大突发事件卫生应急处置水平，发

挥海南自由贸易港作为中国东盟桥头堡与亚洲等邻国的应急协

作机制的支撑作用；同时也为进一步完善海南突发公共事件紧

急医学救援体系建设，夯实基础、培训队伍、提升水平，都具

有国家层面的重要现实意义和长远战略意义。



（四）前期工作进展

该项目得到了国家卫生健康委和省政府高度重视，国家卫

健委多次召开会议专题研究项目进展情况，相关领导多次到我

省调研指导工作。我委高度重视基地的建设工作，组织专家深

入调研，结合实际，有序地推进基地的筹建工作。组织了相关

专家人员前往浙江舟山考察调研浙江舟山海上医学救援基地建

设情况；多次前往广东广州广船国际公司考察调研三沙 2号交

通补给船的建设情况，根据我省实际进一步完善了三沙 2号船

医疗功能区的设计方案。多次与三沙市船务局和广船国际公司

的相关人员专家进行了座谈，进一步优化三沙 2号船医疗功能

区的设置。在我委的不懈努力及三沙市大力支持配合下，三沙

2号医疗保障船于 2019年 8月 18日顺利首航并交付试运行，

国家卫健委对我委的前期工作高度肯定，要求我委尽快利用三

沙 2号医疗保障船开展人船结合实战演练，形成医学救援能力，

完成基地建设框架主体。我委与三沙市政府联合成立了三沙 2

号船紧急医学救援工作领导小组，抓紧组织相关医疗机构医务

人员开展人船结合演练。同时，积极谋划建设方案的编制工作，

并组织三沙市政府、海南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等有关负责人和

专家召开了多次专题研讨会。组织有关专家编制了《国家海上

紧急医学救援基地（海南）筹建工作简报》分别报送省委省政

府和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序推进我省海上紧急医学救援基地的

筹建工作。



（五）下一步项目推进的安排

1、在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指导下，科学编制项目建设方案。

2、积极配合海南省发展改革委，加快推进项目的立项工作。

3、加强与各方的沟通协调，指导各承建单位抓紧逐步完善

项目建设相关内容。

项 目 联 系 人 ： 海 南 省 卫 生 健 康 委 应 急 办  陈 鹤

65388610。


